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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股票发行方案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根据《证券法》的规定，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

行负责，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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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次发行方案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 指 天津天大求实电力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天津天大求实电力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天津天大求实电力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新增机构投资者 指 

三峡睿源创新创业股权投资基金（天津）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武汉烽火光电子信息创业投资

基金企业（有限合伙）、珠海太和烽火股权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珠海太和三号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发行 指 

天津天大求实电力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

二次通过定向发行，向认购人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的行为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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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司基本信息 

(一) 公司名称：天津天大求实电力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 证券简称：求实股份 

(三) 证券代码：838973 

(四) 注册地址：天津市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西

路 6号 

(五) 办公地址：天津市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西

路 6号 

(六) 联系电话：022-58596500 

(七) 法定代表人：葛少云 

(八) 董事会秘书：原伟 

二、 发行计划 

（一）发行目的 

公司为更好地满足经营战略发展的需要，增强公司竞争力，促进

公司持续、健康地发展，特进行本次股票发行。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

于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发、偿还公司银行借款及补充流动资金，优化

公司财务结构。 

（二）发行对象 

1、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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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现有在册股东均已签署自愿放弃参与本次股

票发行认购的承诺，自愿放弃本次股票发行的优先认购权，并承诺自

本承诺签署之日起至审议本次股票发行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含当

日）止不进行股份转让。 

2、发行对象确定的股票发行 

本次股票具体发行对象为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

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相关规定的合格投资者，具体为新增机构投资者

三峡睿源创新创业股权投资基金（天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武

汉烽火光电子信息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珠海太和烽火股

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珠海太和三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拟认购数量及认购方式等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投资者性质 
拟认购股数

（股） 
拟认购金额（元） 

认购

方式 

1 

三峡睿源创新创业

股权投资基金（天

津）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新增机构投

资者 
4,440,000 39,960,000.00 现金 

2 

武汉烽火光电子信

息创业投资基金企

业（有限合伙） 

新增机构投

资者 
2,220,000 19,980,000.00 现金 

3 

珠海太和烽火股权

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新增机构投

资者 
1,360,000 12,240,000.00 现金 

4 

珠海太和三号股权

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新增机构投

资者 
1,100,000 9,900,000.00 现金 

合计 - 9,120,000 82,080,000.00 - 

3、本次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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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峡睿源创新创业股权投资基金（天津）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企业名称 
三峡睿源创新创业股权投资基金（天津）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8MA05WJ8M9L 

经营场所 
天津自贸试验区（中心商务区）响螺湾旷世国际大厦 1

栋 1509-31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三峡建信（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

毛凯军） 

成立日期 2017 年 09 月 14 日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投资以及相关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峡睿源创新创业股权投资基金（天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系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其基金托管人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基金管理人三峡建信（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于 2016 年

10 月 26 日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登记编号为 P1034441。三峡睿

源创新创业股权投资基金（天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正在办理私

募基金备案登记手续，其基金管理人三峡建信（北京）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承诺三峡睿源创新创业股权投资基金（天津）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将于 2018 年 3月 31 日前完成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

私募投资基金产品备案。 

（2）武汉烽火光电子信息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武汉烽火光电子信息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号 420100000442545 

经营场所 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邮科院路 8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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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事务合伙人 
武汉光谷烽火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陈建

华） 

成立日期 2014 年 10 月 11 日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从事非证券类股权投资活动及相关的咨询服务业务(不

含国家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限制或禁止的项目，不得

以任何方式公开募集和发行基金)。(上述范围中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武汉烽火光电子信息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系私募股权

投资基金，已于 2015 年 05 月 07 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

私募投资基金产品备案，基金编号为 S35155，其基金托管人为兴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基金管理人武汉光谷烽火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已于 2015 年 03 月 04 日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登记编号为

P1008831。 

（3）珠海太和烽火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珠海太和烽火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MA4W1DQ345 

经营场所 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号 105 室-23514（集中办公区） 

执行事务合伙人 珠海太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郭畅） 

成立日期 2016 年 12 月 01 日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及其相关业务；创业投资及其他相关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珠海太和烽火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系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已于 2017 年 01 月 05 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投资基

金产品备案，基金编号为 SN9260，其基金托管人为上海浦东发展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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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股份有限公司，其基金管理人珠海太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于2016

年 11 月 22 日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登记编号为 P1060180。 

（4）珠海太和三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珠海太和三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MA4WYK8T1L 

经营场所 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号 105 室-34825（集中办公区） 

执行事务合伙人 珠海太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杨俊智） 

成立日期 2017 年 08 月 09 日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及其相关业务；创业投资及其他相关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珠海太和三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系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其基金托管人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其基金管理人珠海太和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已于 2016 年 11 月 22 日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登

记编号为 P1060180。珠海太和三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正在

办理私募基金备案登记手续，其基金管理人珠海太和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承诺珠海太和三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将于 2017 年 11 月

30 日前完成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私募投资基金产品备案。 

4、发行对象之间及发行对象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在册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为：三峡睿源创新创业股权

投资基金（天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武汉烽火光电子信息创业

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珠海太和烽火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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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太和三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为新增机构投资者，与公司

无关联关系。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关联关系

为：三峡睿源创新创业股权投资基金（天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武汉烽火光电子信息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珠海太和烽火

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珠海太和三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为新增机构投资者，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与在册股东的关联关系为：三峡睿源创新创业

股权投资基金（天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武汉烽火光电子信息

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珠海太和烽火股权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珠海太和三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为新增机构投资者，

与公司在册股东无关联关系。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之间的关联关系为：珠海太和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为珠海太和烽火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与珠海太和三号股权投

资基金（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段国萍、邓雪霞为珠海太和烽火

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与珠海太和三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的有限合伙人，除此之外，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

系。 

（三）发行价格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9.00 元。 

根据公司经审计的 2016 年度财务报告，公司 2016 年度归属于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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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7,675,782.72 元，公司 2016 年度基本每股

收益为0.48元/股，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为57,941,000

股，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3.28 元/股。 

本次发行价格是在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处的行业、未来公司业务的

发展、市盈率等因素，并与投资者沟通后协商确定的发行价格。 

（四）发行股份数量及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本次发行拟发行总数量不超过 9,120,000 股（含 9,120,000 股），

预 计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不 超 过 人 民 币 82,080,000.00 元 （ 含

82,080,000.00 元）。 

（五）董事会决议日至股份认购股权登记日期间预计将发生除

权、除息的，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是否相应调整；公司挂牌以来的分

红派息、转增股本的情况及其对公司价格的影响 

公司董事会决议日至股份认购股权登记日期间，预计不会发生除

权、除息的情况，无需对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挂牌以来未进行分红派息、转增股本的情况，不会对发行

数量和发行价格产生影响。 

（六）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安排 

本次认购对象全部为新增机构投资者，不存在限售安排，亦无自

愿锁定承诺，新增股份将一次性进入全国股份转让系统进行公开转

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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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募集资金用途 

1、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发、偿还公司银行借

款及补充流动资金，优化公司财务结构。 

2、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的必要性和测算过程  

（1）本次募集资金必要性说明 

按照公司的发展规划，公司将持续加大对智能配电网和新能源微

网领域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投入，尤其是未来将重点拓展的新能源

微网领域，必须进行前瞻性的技术研发、技术储备，因此需要相应的

资金投入；同时对新能源微网市场来说，属于技术和资金拉动型，新

业务投入成本会远大于之前的咨询、设计等传统配电网业务的成本，

公司对流动性资金的需求量也会逐渐增加，前期市场开发力度越大，

资金需求量也会越大；公司偿还到期银行借款，可以优化资金结构。 

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发、偿还公司银行借

款及补充流动资金，以优化公司财务结构，夯实公司资本实力，有利

于公司保持行业技术领先优势，保证公司在市场中的竞争力，促进公

司快速正常的经营发展。 

（2）本次募集资金测算过程 

1、1000万元用于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发。 

为持续保持公司的技术核心竞争力，巩固公司行业领先地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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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不断的加大研发投入，持续完善公司的研发体系和机制。多年来，

基于公司研发优势和技术积累，使得公司能够引领智能配电网咨询及

新能源微网行业的发展，如城市电网规划技术、复杂配电系统综合评

估技术、分布式电源及微网技术等，代表了公司对智能配电网建设运

营、微网建设运营行业的整体把握和创新开发能力。 

目前在研项目20余项，如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城市园区冷热电联

供微网系统关键技术研究、电能替代供暖系统研发、企业级“微电网

+”软件产品平台、面向精准投资中压馈线组供电单元智能划分辅助

决策软件、基于新态势用电特征的饱和负荷预测工具等；有的已形成

产品并具备进行市场化应用的条件，如城市综合能源规划及实时能效

管理系统、绿色建筑中可再生能源的高效利用技术及装备研发、智能

微电网充电桩等。这些研发项目针对市场需求能极大提升公司在智能

配电网领域的咨询方案能力和新能源微网方面的技术应用能力，增强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公司近两年研发投入及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如下： 

期间 研发投入总额（元） 营业收入（元） 占营业收入比例 

2015 年 19,044,627.99 265,302,759.99 7.18% 

2016 年 26,511,190.68 256,589,734.19 10.33% 

根据2015年度及2016年度的研发投入情况，2018年度公司计划用

于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支出明细如下： 

序号 项目 计划总投资（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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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计划总投资（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万元） 

1 研发人员薪酬 1,500.00 1,000.00 

2 设备耗材及测试费用等 400.00  

 总 计 1,900.00 1,000.00 

本次募集资金，公司拟投入1000万元用于2018年度新技术、新产

品的研发支出，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2、4500万元用于偿还公司银行借款。 

为了优化公司财务结构，降低偿债风险，降低财务费用，提高盈

利水平，本次将使用募集资金4500万元人民币用于偿还公司银行借

款。 

本次募集资金部分用于偿还银行借款，具体明细如下: 

机构 借款金额（万元） 借款性质 利率 借款期限 

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第三中心支行 
3,000.00 

抵押加保证

借款 
5.00% 

2017 年 1 月 9 日至

2018 年 1 月 8 日 

花旗银行（中国）有限

公司天津分行 
1,500.00 信用借款 5.53% 

2017 年 3 月 7 日至

2018 年 3 月 6 日 

合计 4,500.00    

公司拟偿还的公司银行借款4500万元已使用完毕，全部用于公司

主营业务发展，具体为原材料、库存商品、办公用品等采购、人员工

资以及其他日常开支费用，不属于《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

(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

资》规定的负面清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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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通过募集资金归还银行借款后，公司的银行借款余额将有所

减少、资产负债结构将得到改善、财务费用将下降，公司的盈利能力

及抗风险能力将得到提升，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3、2708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1）公司流动资金需求测算方法 

流动资金估算是以2016年度公司的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为基础，

综合考虑各项资产和负债的周转率等因素的影响，对构成公司日常生

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的主要经营性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分别进行估

算，进而预测公司未来期间生产经营对流动资金的需求程度。具体测

算方法如下： 

经营性流动资产=货币资金+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

应收款+存货 

经营性流动负债=应付票据+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其他应付款 

经营性流动资金占用额=经营性流动资产-经营性流动负债 

流动资金需求=经营性流动资金占用额-前一期经营性流动资金

占用额 

（2）流动资金需求假设条件 

以下涉及的所有财务数据主要基于对公司2017年度及2018年度

的预计业务发展情况而进行测算。下述测算不代表公司的盈利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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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

的，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①预测期内营业收入的确定 

公司2016年度、2015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分别为25,658.97 万

元、26,530.28万元，2016年度营业收入较2015年度减幅3.28%，虽然

有所减少，但变动不大，主要原因为2016年度公司取得大型工程项目

减少导致工程收入下降。 

公司致力于微网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和应用，随着十三五配电

网建设改造行动计划的实施以及微网新能源应用的发展，公司预期将

来的业绩会稳步增长。公司结合目前已签约未完工项目信息及2017

年度新立项项目信息，对2017年度及2018年度营业收入进行了合理预

计。根据公司的业务经营情况与未来行业发展趋势，预计2017年度营

业收入为35,922.56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为50,291.59万元。 

②流动资金需求测算其他假设条件 

本次测算以2016年公司的财务数据作为基期数据进行测算。 

（3）流动资金需求测算计算过程 

本次测算以2016年度为基期，2017年度及2018年度为预测期，根

据流动资金估算法和上述假设，估算过程如下： 

①公司2016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5,658.97万元，预计2017年度营

业收入为35,922.56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为50,291.5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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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预测期经营性流动资产科目和流动负债科目的预测值=基期相

应科目占基期营业收入比重×预测期营业收入。 

具体预测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度

/2016 年末 

占营业收入

比例（%） 

2017 年度/2017 年末

（预计） 

2018年度/2018年末

（预计） 

营业收入 25,658.97 - 35,922.56 50,291.59 

货币资金 6,884.43 26.83 9,638.20 13,493.49 

应收票据 8.57 0.03 12.00 16.80 

应收账款 14,118.16 55.02 19,765.42 27,671.60 

预付账款 285.45 1.11 399.63 559.48 

其他应收款 1,110.04 4.33 1,554.06 2,175.68 

存货 117.44 0.46 164.42 230.19 

经营性流动资产

合计 
22,524.10 87.78 31,533.74 44,147.24 

应付票据 1,925.39 7.50 2,695.54 3,773.76 

应付账款 8,630.78 33.64 12,083.10 16,916.34 

预收账款 1,578.74 6.15 2,210.23 3,094.32 

应付职工薪酬 2,807.07 10.94 3,929.90 5,501.86 

应交税费 621.54 2.42 870.16 1,218.23 

其他应付款 296.77 1.16 415.48 581.68 

经营性流动负债 15,860.30 61.81 22,204.42 31,08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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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6 年度

/2016 年末 

占营业收入

比例（%） 

2017 年度/2017 年末

（预计） 

2018年度/2018年末

（预计） 

合计 

流动资金占用额 6,663.80 25.97 9,329.32 13,061.05 

流动资金缺口 - - 2,665.52 3,731.73 

根据上述测算，公司2017年度及2018年度流动资金缺口共计

6,397.25万元，公司前次发行募集资金中2,025.00万元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公司流动资金尚缺口4,372.25万元。本次募集资金中2,708.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可以有效满足公司对流动资金的需求；流动

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银行借款等方式自筹解决。 

（八）前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挂牌以来只进行过一次股票发行。根据公司2017年1月20日

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2017年2月9日召开的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关于天津天大求实电力新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及其相关议案，公司第一次股

票发行募集资金用于实验室项目建设、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发及其市

场运营推广、主营业务项目引导资金。第一次股票发行共计发行股票

1032万股，募集货币资金人民6192万元，存入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且

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并在取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关于天津天大求实电力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

函》后开始使用本次募集资金，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

关联方占用或转移本次定向发行募集资金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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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一次股票发行存在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具体

为：根据公司的经营状况，为保证公司经营活动所需现金流，提升公

司抗风险能力，促进募集资金的有效利用，将部分募集资金用途进行

变更。公司2017年8月19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并经2017年9月5日召开的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关

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将用于实验室项目建设中的募集

资金525万元及用于新技术、新产品的市场运营推广中的1500万元，

变更为补充流动资金；将用于主营业务项目引导资金的2000万元变更

为偿还公司银行借款。募集资金投入不足的部分，公司将通过自筹资

金的方式补足,变更后的募集资金用途如下：1、440万元用于实验室

项目建设；2、1727万元用于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及其市场运营推

广；3、2025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4、2000万元用于偿还公司银行

借款。议案内容具体信息参见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

信息披露平台上（www.neeq.com.cn）披露的《天津天大求实电力新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19）。 

截止本公告签署之日，公司第一次发行股份募集的资金具体使用

情况如下： 

单位：元 

募集资金总额 61,920,000.00 

加：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      101,917.99 

减：募集资金使用   41,723,19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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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实验室项目建设      2,809,087.75 

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及其市场

运营推广 
  10,870,673.06 

补充流动资金     8,042,833.99 

偿还公司银行借款   20,000,000.00 

银行手续费 597.31 

募集资金余额  20,298,725.88 

综上，公司严格按照内部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管理募集资金账

户，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按计划实施，未违规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与管理合法、有效，且严格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不存

在损害公众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 

目前，公司财务状况和现金流得到改善，资金流动性得到增强，

公司整体经营能力得到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前次定

向发行募集资金给公司运营带来积极影响。 

（九）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由公司新老股

东按照发行后的股份比例共享。 

（十）本次发行拟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的相关事项 

本次发行拟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的相关事项如下： 

1、审议《关于天津天大求实电力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

二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2、审议《关于签署非公开定向发行附生效条件的股票认购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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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议案》 

3、审议《关于根据本次股票发行结果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4、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股票发行

相关事宜的议案》 

（十一）本次发行涉及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事项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股东人数未超过 200 人，符合《非上市公

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

票发行的情形。本次股票发行需向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备案，不涉

及其他主管部门审批、核准事项。 

三、 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一）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

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未发生变化的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股票发行

后，新增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均未达到 50%以上，且公司的经营方针

及重大事项决策仍由全体董事、股东充分讨论后确定,无任何一方能

够决定和作出实质影响，故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仍无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 

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

易及同业竞争等不会发生变化。 

（二）本次发行对其他股东权益或其他类别股东权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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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发、偿还公司银行借

款及补充流动资金，优化公司财务结构，有助于公司优化产品结构、

市场拓展等。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资产负债率将降低，财务状况更加

趋于健康。本次股票发行对其他股东权益或其他类别股东权益有积极

影响。 

（三）与本次发行相关特有风险的说明 

本次发行不存在其他特有风险。 

四、 其他需要披露的重大事项 

(一) 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公司的权益被股东及其关联方严重损

害且尚未消除的情形。 

(二) 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公司及其附属公司违规对外提供担保

且尚未解除的情形。 

(三) 不存在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二十四个月内

受到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最近十二个月内受到过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公开谴责的情形。 

(四) 不存在其他严重损害股东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情

形。 

(五) 附生效条件的股票认购合同的内容摘要 

1、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甲方：天津天大求实电力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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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新增机构投资者 

签订时间：2017 年 10 月 31 日 

2、认购方式、支付方式： 

本次发行股票，全部为现金认购，以货币资金转账支付。 

3、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协议经双方签署，企业加盖公章，个人签字，并经董事会、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4、合同附带的任何保留条款、前置条件： 

除所述的合同生效条件外，合同中未附带其他任何保留条款、前

置条件。 

5、自愿限售安排： 

本次认购对象全部为新增机构投资者，不存在限售安排，亦无自

愿锁定承诺，新增股份将一次性进入全国股份转让系统进行公开转

让。 

本次定向发行无其他自愿限售安排。 

6、估值调整条款 

合同无约定估值调整条款。  

7、违约责任条款： 

（1）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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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约定的义务和承诺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当负责赔偿其违约行为给

守约方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调查费等）。 因

监管部门政策原因等不可抗力造成乙方不能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乙方

不承担违约责任。 

（2）本协议任何一方在本协议所做的承诺或保证存在虚假、重

大遗漏或者重大误解，均构成违约。违约方应依照法律规定及本协议

的约定，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包含但不限于承担违约金）。 

（3）本协议有效期内，如果甲方不能向乙方发行本协议规定的

乙方认购的全部或部分股票，或者拒绝接收认购款，致使乙方未能认

购，或者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做出的承诺与保证，则乙方有权解除本

协议，并追究甲方的违约责任（包含但不限于承担违约金）。 

（4）本协议有效期内，如乙方不能在缴款通知规定的支付时间

内向甲方支付全部或部分认购款项（因监管部门政策原因等不可抗力

造成乙方不能履行支付义务的除外），则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追

究乙方的违约责任（包含但不限于承担违约金）。 

五、 中介机构信息 

(一) 主办券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玮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七路 86号 

项目负责人：杨文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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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经办人：张良 

联系电话：021-20235930 

传    真：021-20235336 

(二) 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银（济南）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周可佳 

联系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舜风路 101 号齐鲁文化创意基地 15

号楼 4单元 3楼 

经办律师：崔荣起、周可佳 

联系电话：0531-88876911 

传    真：0531-88876907 

(三) 会计师事务所：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梁春 

联系地址：北京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号院 7号楼 12 层 

经办会计师：蔺自立、殷先锋 

联系电话：15215314893 

传    真：0531-69954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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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有关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股票发行方案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 

 

   余贻鑫              黄纯华                葛少云 

 

   贾宏杰              申 刚                 谭秋燕 

 

   白晓民              张兰田                漆 韡 

全体监事： 

 

  肖 峻              徐海东                马红娟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 

 

  申 刚                李小宇               刘中胜 

 

  原 伟                 刘 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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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天大求实电力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11 月 1日 


